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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2年3月27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2012年4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九人，实际参会董事九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议案》。

本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悉承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
具体内容详见2012年4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与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药品临床试验委托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市制药厂”）与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赛诺”）签订药品临床试验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为“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II期临床试验。本项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苯达莫司汀是具有氮芥和嘌呤类似物的双重作用机制的抗肿瘤药物，研究表明苯达莫司汀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针对惰性和高度恶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和Morbus霍奇金淋巴瘤、转移性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有显著疗效。国内尚无苯达莫司汀上市或进口，属于化药3.1类新药。目前本公司已取得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临床批件，如临床试验结果理想，产品安全有效将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经过推广上市后市场前景良好，预计可为公司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合同规定重庆赛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颁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局令第28号）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局令第3号，简称GCP）的有关要求，设计并完成“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的临床试验（适应症：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及惰性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向海口市制药厂提交符合药品注册要求的研究总结报告及相关资料。
合同总费用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00元）。根据项目的进度分批支付费用： 

	编
号
	工作阶段
	数额（RMB，万元）
	比例

	
	
	大写
	小写
	

	1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
	壹佰伍拾万元整
	1,500,000
	10%

	2
	方案讨论会前5个工作日内
	壹佰伍拾万元整
	1,500,000
	10%

	3
	获得组长单位伦理后5个工作日内
	陆佰万元整
	6,000,000
	40%

	3
	所有病例入组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叁佰万元整
	3,000,000
	20%

	4
	提交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复本后5个工作日内
	贰佰柒拾万元整
	2,700,000
	18%

	5
	通过CDE现场核查后5个工作日内
	叁拾万元整
	300,000
	2%

	总额：总付款额（含税）：壹仟伍佰万元整
	￥15,000,000
	100%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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